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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广通有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分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一、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9年 1月 23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年 1月 21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 

二、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 原告基本信息： 

名称：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农安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福民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不确定 

（二） 被告基本信息： 

被告人一： 

名称：吉林省广通有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海春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不确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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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二： 

名称：吉林省广通有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农安分公司  

负责人：高晓旭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不确定 

（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03 年 5 月 26 日,农安县城乡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与长春市

伙伴网络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农安县农村有线电视光纤网建设合作

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建设农安县农村有线电视网络。2004 年 3 月 1

日，双方签订了《农安县农村有线电视光纤网建设合作补充协议》，

约定合作期限为 15 年，前八年为投资建设期，之后为发展收益期，

同时长春市伙伴网络工程有限公司授权给吉林省广通有线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全权执行该项目协议。 

2009年 4月 28日，吉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农安分公司（原农安县城乡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与吉林省广通有

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农安县农村有线电视光纤网建设合作补充

协议（二）》，双方约定将合作期限延长 5 年，作为项目投资的回报。 

2011年 6月 23日，本案原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农安分公司

与被告吉林省广通有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农村有线电视网

络项目合作的合同》，双方约定：鉴于农安县城乡有线电视网络有限

公司与长春市伙伴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在 2003年 5月 26日签订《农安

县农村有线电视光纤网建设合作协议》时与 2011 年 6 月签署协议时

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原告承继农安县城乡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的

权利义务，被告承继长春市伙伴网络工程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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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继续合作建设农安县的农村有线电视网络项目，并由被告二吉林

省广通有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农安分公司专门负责合作项目管理和

网络维修维护等工作。 

项目建设合作期内，受到有线电视网络技术迅猛发展，通信运营

商宽带网络介入有线电视市场和 4G 无线网络技术的冲击，加之项目

已运行十余年，设备老化失修，导致项目原有用户逐步流失，并无法

发展新用户。同时，双方在设备维护、项目运营、人员使用和收益分

成等方面均有较大分歧，故原告提出解除合同，终止合作项目。 

（四）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1.原告要求依法解除 2003 年签订的《农安县有线电视光纤网建

设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终止合作项目； 

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 

三、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并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在积极

应诉，依法处理相应事宜，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尚未判决，暂时无法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

产生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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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安县农村有线电视光纤网建设合作项目，公司与吉视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农安分公司关于收益分成款发生纠纷，公司于 2017 年

9月 7日将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农安分公司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起诉至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两被

告支付 2011年至 2016年所欠项目收益分成款及违约金，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吉林省广通有线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7-05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该案尚未判决，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民事起诉状； 

（二）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传票； 

（三）应诉通知书； 

（四）举证通知书。 

 

 

 

吉林省广通有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月 25日 


